[bookmark: _Toc428971003][bookmark: _Toc461123242][bookmark: _Toc10466411]评审细则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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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10466412][bookmark: _Toc461123243]说明

	1
	项目名称：开平市中心医院医疗业务信息系统技术服务支撑项目

	2
	采购人名称：开平市中心医院

	[bookmark: _Toc10466415][bookmark: _Toc461123246]开标、评标、定标

	3
	开标时间、地点详见《公告》。

	4
	本项目的评标由依法组建的招标采购评审专家组抽取3人组成。

	5
	在投标文件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过程中，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而作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报价超过项目报价上限的；
2.采购文件明示盖公章处未加盖公章的；
3.采购文件明示需投标代表签名或盖章处未签名或盖章的；
4.投标文件签名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的；
5.供应商不满足资格要求或资格证明文件不全的；
6.未按采购文件规定格式填写或者字迹模糊不清的；
7.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服务期或服务期限不满足采购文件规定的期限的； 
8.不符合关键技术要求的(即项目要求中做出专门标识并说明为关键款项的技术条款)；
9.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10.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11.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6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来确定中标候选人，其操作程序为：
1.按照下表所列评价指标的分值及详细评分细则进行评分。
	评价指标
	分值

	技术部分（包括服务方案、技术需
求、服务承诺等）
	70

	商务技术部分
	10

	价格部分
	20

	合  计
	100


2.由评委根据商务指标的评价标准，结合每个供应商的实际情况，分别就各项指标对每个供应商进行独立打分，取所有评委打分分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商务技术部分的得分，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3.得分汇总：将所有评价指标所得实际评价分数相加，即为该供应商得分；最终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4.计算价格得分：各有效磋商供应商的评审价中（以最终报价为依据），取最低价者作为基准价，各有效响应供应商的价格评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基准价÷评审价）×20
投标最终得分＝技术部分得分+商务技术部分得分+价格部分得分

	7
	推荐中标候选人：评审专家组对通过初审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分，并按照最终得分从高至低进行排序，推荐最终得分最高的前三名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计算最终得分时将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8
	本项目由采购人确定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9
	由于中标人原因被废除中标或弃标的，采购人按照中标候选人排列顺序依次选择排列第四、第五、第六的中标候选人作为中标人。

	10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在知道或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逾期不予受理。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1
	技术部分（包括服务方案、技术需求、服务承诺等）
	70

	2
	商务部分
	10

	3
	价格部分
	20

	4
	合计
	100



